
粤财金〔2023〕6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广东省分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金〔2023〕75号，以下简称《通知》，附件1），现

就做好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衔接

一是关于贷款对象范围。个人贷款借款人对象范围继续按

《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创业担保贷

款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粤人社规

加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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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5号）执行，小微企业借款人条件中的企业新招用重

点扶持对象占企业在职职工人数比例调整为达到10%（超过100

人的企业达到5%）。二是关于贴息标准。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

不超过LPR+50BP，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LPR为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三是关于贷款额度。合伙经营或创办

企业的“捆绑性”个人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

贷款额度上限。以上政策调整自2023年10月1日开始执行，2023

年10月1日以前已签订贷款合同的，仍按原合同执行。

二、关于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

每年2月28日前，请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广东省

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将本部门上年度支持普

惠金融工作总结材料、上年度绩效考核表（附件2-1）报送省财

政厅；获得上年度普惠金融示范区奖补资金的地级以上市财政部

门将本地区上年度普惠金融示范区工作总结材料、上年度绩效考

核表（附件2-1）及绩效自评材料报送省财政厅；有意向申请当

年普惠金融示范区的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将申请报告、实施方

案、上年度核绩效考核表（附件2-1）报送省财政厅。

三、关于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及创业担保贷款奖补政策

每年2月28日前，请各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会同当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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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支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申请报告、绩效自评材料、

绩效目标申报表（附件2-2）报送省财政厅，并按照以下要求提

交相关材料：

（一）2023年1-9月发生的创业担保贷款。请各地级以上

市财政部门会同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旧版普惠金融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表（附件3-1）、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申请详情表（附件3-2）及相关佐证材料于2024年2月28日前

报送省财政厅。

（二）2023年10-12月发生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创业担

保贷款。请各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会同当地人民银行支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审核）表

（2-3）及相关佐证材料于2024年2月28日前报送省财政厅。

（三）2024年及以后发生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创业担保

贷款。请各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会同当地人民银行支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审核）表（附

件2-3）及相关佐证材料与每年2月28日前报送省财政厅。

附件：1.财政部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2-1.普惠金融示范区绩效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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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绩效目标申报表

2-3.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新版）

3-1.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旧版）

3-2.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30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晓辉，020-83170900）

- 4 -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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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考核范围 具体指标 余额（万元）/利率（%） 同比增速/降幅（%）

是否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确定的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金融监
管总局确定的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或中小微企业典型地区及试
验区

全省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含票据口径）

普惠型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余额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示范区1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含票据口径）

普惠型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余额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示范区2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不含票据口径）

普惠型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

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余额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

备注：1.各示范区成效指标上年度完成情况根据相关监管数据据实填写。

2.各项指标“同比增速/降幅”=（上年度指标值-上上年度指标值）/上上年度指标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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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专项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主管部门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目标1：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目标2：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目标3：支持普惠金融示范区探索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有效模式，提高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可得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额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平均余额增长率

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增长率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资金足额拨付率

地方配套到位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贴息及奖补实施后财政资
金撬动效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申报创业贷款贴息资金的个人创业者的满意度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小微企业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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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填报单位：XX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 填报日期：

一、创业担保贷款奖补

              年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年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月均余额 年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年末余额 年末担保基金余额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月均余额 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年末余额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不符合中央财政奖补标准的贷款

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

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额 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月均余额

发放金额 同比变动（%） 月均金额 同比变动（%）

-
 
3
2
 
-



附件3-1

填报单位：XX市财政局 单位：万元，%，家，笔，个

一、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上年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上年末创业担保贷款余额

上年末担保基金
余额

本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奖补资金需求 上年本项下实际使用贴息和奖补资金

上年末本项下结余中
央财政专项资金

小计
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

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

息的贷款
小计

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
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
息的贷款

小计
贴息资金

（中央财政给予贴息
支持的贷款）

贴息资金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
贴息的贷款）

奖补资金 小计 贴息资金 奖补资金

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

-
 
3
3
 
-



附件3-2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笔

                      经办银行
贷款及贴息情况

国有商业
银行

股份制商业
银行

城市商业
银行

农商行和
农合行

农村
信用社

其他机构 合计

一、上年贷款发放情况

1、年度贷款发放额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额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2、年末贷款余额

     其中：个人贷款年末余额

           小微企业贷款年末余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3、年度贷款发放笔数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笔数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笔数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4、年末未解除还款责任贷款笔数

     其中：个人贷款笔数

           小微企业贷款笔数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二、上年贷款贴息情况

1、中央财政拨付贴息资金

2、地方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其中：省级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省级以下财政安排贴息资金

3、应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息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4、实际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息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5、年末结余贴息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结余

           地方财政贴息资金结余

三、上年贷款奖补情况

1、中央财政拨付奖补资金

2、地方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其中：省级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省级以下财政安排奖补资金

3、实际使用奖补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承担金额

           地方财政承担金额

4、年末结余奖补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结余

           地方财政奖补资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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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银行
贷款及贴息情况

国有商业
银行

股份制商业
银行

城市商业
银行

农商行和
农合行

农村
信用社

其他机构 合计

四、担保基金情况

1、年末担保基金规模

2、年度增加的担保基金规模

五、本年贷款计划

1、预计本年贷款发放额

     其中：个人贷款发放额

           小微企业贷款发放额

     其中：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的贷款

           地方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贷款

2、申请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3、申请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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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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